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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大教〔2024〕35 号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24〕7 号）和《福建省教

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

通知》（闽教办高〔2024〕9 号）要求，现将新专业预申报工作的

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要求

按照教育部要求，自 2024 年度起，通过平台申报备案的新增

专业（不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、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），须提前一年

进行预申报，第二年方可正式申报，正式申报备案的专业须与预



— 2 —

备案专业相同或相近。计划于 2025 年申请设置的新专业，须于今

年进行预申报。

二、预申报专业要求

（一）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、瞄准我

省发展需求，优先增设基础学科专业、应用学科专业、前沿新兴

专业，以及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生命健康、能源、绿色低碳、

涉外法治、国际传播、国际组织、金融科技等我省急需紧缺专业。

进一步深化新工科、新文科建设，培育增设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。

（二）符合学校发展规划需求。准确把握学校办学定位，围

绕学校“十四五”规划发展战略思路，聚焦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目

标，按照“稳定规模、优化结构、强化特色、注重创新”的基本

原则，加快推进改造传统专业、提升优势专业、培育特色专业，

积极稳妥做好新专业的筹划工作。

（三）具备新增专业所需的办学条件。新增专业应符合《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，要有明确的专业建设

方向，有相关学科为依托，有必需的专任教师队伍、教学辅助人

员以及教学资源，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办学条件；社会需对所

增专业有稳定的人才需求，校内外实践条件能够满足专业办学需

求。

（四）符合专业长足发展要求。按照省教育厅要求，实行“停

二申一”“撤一申一”等措施，加大专业调整力度。对专业布点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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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全省本科高校数 50%的专业（附件 1）不予增设，限制本省就

业率较低的专业增设（附件 2）。拟新增设的专业应做好与现有专

业的纵向对比并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，避免盲目追求新增专业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请有意向预申报新专业的学院于 8 月 12 日前，将加盖学院公

章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预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电子扫描

版发送至 jwcjxk@fjnu.edu.cn，联系人：林文松。

附件：1.布点数超过本科高校数 50%的本科专业清单

2.本省就业率较低专业

3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预申报表

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

2024 年 7 月 31 日


